[bookmark: _GoBack]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非集中采购询价邀请函
日期：2025年12月9日
项目名称：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工会委员会春节慰问品采购
项目概述：1.供应商为电商平台或有线上平台的大型综超；2.按照我方要求分批次送货上门；3.对水果、生鲜、食品及符合节日慰问的其他用品提供统一折扣
项目预算：
预算金额约27万元。
合格供应商条件：（1）应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为本项目提供货物、服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其经营范围；（2）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供应商应提供相关书面声明材料；（3）被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行政主管、行业管理部门或其他同业纳入不良记录名单且在禁止参加投标期间的，不得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询价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5日
反馈方式或地点 ：纸质件邮寄至甘肃省兰州市南昌路1728号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采购人评审时间：2025年12月17日
评审地点：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评分标准：价格、服务
采购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女士0931-8841779
采购方监督电话：0931-8899346
顺祝商祺。
兰州市南昌路1728号国家开发银行（盖章）
 


报价日期：2025年   月   日
报价单位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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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采购询价单盖章密封；
2.需开具增值税发票（普票），报价应含税。 



报价单位（盖章）


附件1
国家开发银行银企合作廉洁从业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单位）：
    感谢贵单位与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商谈业务合作。开发银行实行严格的廉洁从业要求，对腐败行为坚持“零容忍”。如有意选择开发银行作为合作对象，请务必知悉以下原则：
一、开发银行坚决禁止工作人员发生不廉洁行为
如贵单位发现我行工作人员存在不廉洁行为，请坚决抵制并立即向我行监督部门举报。如贵单位发现我行工作人员不廉洁行为且未向我行监督部门举报，我行有权中止合作并向有关部门检举。不廉洁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向贵单位索取或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各类产品及礼品等。
2.通过贵单位报销各种费用。
3.向贵单位索要、摊派任何形式的赞助、捐赠。
4.索要、占用或接受贵单位提供的房屋等固定资产、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5.组织和参加贵单位提供任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宴请。
6.参加贵单位支付费用的娱乐、旅游、度假等活动或培训、考察。
7.委托贵单位代为理财或参与贵单位内部投资入股。
8.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收受礼品礼金。
9.接受贵单位在购买和装修住房、购买汽车、特定关系人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等事宜提供便利。
10.与贵单位开展任何非社会公众服务的借款、投资、融资等资金往来活动。
11.经办涉及亲属关系的授信业务。
12.向贵单位违规指定代理经办行或账户监管行，通过转移存款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
13.向贵单位推销、介绍各种商品并从中牟利。
14.参与或承揽贵单位的正当业务活动之外的业务活动和有偿中介服务。
15.与贵单位合伙或经商办企业。
16.介绍亲友从事贵单位经济活动。
17.违规干预、插手贵单位工程建设、招投标及其他经济活动。
18.向贵单位泄露尚未公开的业务信息。
19.向贵单位作出超越权限的承诺。
20.向贵单位打探尚未公开的业务信息非法谋利。
21.在办理业务和相关工作中故意推诿和刁难贵单位。
22.以任何理由向贵单位吃、拿、卡、要等。
23.与贵单位工作人员发生超越正常客我关系的交往行为。
24.与贵单位进行单独约见或商谈。
25.违规在贵单位及关联方挂名兼职，以任何方式领取报酬。
26.在离职或退休后收受贵单位财物。
27.在离职或退休后违规到贵单位及关联方任职。
28.介绍特定关系人到贵单位及关联方任职。
29.其他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二、开发银行不与存在不当行为的主体开展业务合作
如在业务合作中发现贵单位有以不当手段获取业务推动的行为或倾向，我行将立即中止与贵单位的业务合作进程，并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请贵单位严格约束从业行为，确保不因此影响双方合作。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向我行工作人员赠送任何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各类产品及礼品等。
2.为我行工作人员报销各种费用。
3.向我行工作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赞助、捐赠。 
4.向我行工作人员出借或赠予房屋等固定资产、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5.为我行工作人员提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宴请。
6.为我行工作人员的任何娱乐、旅游、度假等活动或培训、考察支付费用。
7.为我行工作人员代为理财或允许其参与贵单位内部投资入股。
8.为我行工作人员婚丧嫁娶等事宜赠送礼品礼金。
9.为我行工作人员在购买和装修住房、特定关系人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等方面提供财物和便利。
10.与我行工作人员发生任何非社会公众服务的借款、投资、集资等资金往来活动。
11.配合经办涉及我行工作人员亲属关系的授信业务。
12.接受我行工作人员违规指定代理经办行或账户监管行，通过转移存款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
13.接受我行工作人员推销、介绍各种商品并从中牟利。
14.接受我行工作人员参与或承揽正当业务活动之外的业务活动和有偿中介服务。
15.与我行工作人员合伙或经商办企业。
16.接受我行工作人员介绍特定关系人从事贵单位经济活动。
17.接受我行工作人员违规干预、插手贵单位工程建设、招投标及其他经济活动。
18.向我行工作人员打探不能公开的业务信息。
19.向我行工作人员提出超出正当授权的业务请求。
20.向我行工作人员透露商业秘密、内部消息以便买卖股票等非法获利。
21.干预我行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履职，不积极配合开展业务监督检查工作。
22.接受我行工作人员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23.与我行工作人员发生超越正常客我关系的交往行为。
24.要求与我行工作人员单独约见或商谈。
25.私下邀请我行工作人员在贵单位及其关联方挂名兼职，或以任何方式向我行工作人员支付个人报酬。
26.在我行工作人员离职或退休后向其赠予财物。
27.接受我行工作人员离职或退休后违规到贵单位及其关联方任职。
28. 接受我方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到贵单位及关联方任职。
29.其他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以关联方或特定关系人名义变相实施上述所列不当行为，视同单位或个人不当行为。
我行监督电话：0931-8868213 电子邮件jjjb.gs@cdb.cn 。 


 
 
            

